文本B.1受理通知书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受理通知书

      劳人仲案字〔    〕第   号
   （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向本委提交的诉   （被申请人姓名或名称+案由）   争议一案的仲裁申请，已收悉。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规定的受理条件，本委决定立案处理。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人如有委托代理人的请填写授权委托书，申请人是单位的还需填写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于      年    月    日前送交本委。
二、申请人需在      年    月    日(举证期限)前向本委补充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1.                                                                       ；
2.                                                                       ；
3.                                                                       ；
…
三、申请人增加或者变更仲裁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提出，逾期作另案处理。
四、请在送达回证上签收本通知。
    特此通知




                                      （仲裁委员会印章）
                      年    月    日 

文本B.2不予受理通知书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不予受理通知书

      劳人仲案字〔    〕第   号
   （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向本委提交的诉   （被申请人姓名或名称+案由）   争议一案的仲裁申请，已收悉。经审查，因存在以下第   种情形，决定不予受理。
    1.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条规定的争议范围；
2.无明确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
3.申请人是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4.无明确的被申请人；
5.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和仲裁请求再次申请仲裁；
6.                                                                  。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通知




                                  （仲裁委员会印章）
           年    月    日
文本B.6调解建议书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管辖权告知书

      劳人仲告字〔    〕第   号
   （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提交的关于诉   （被申请人姓名或名称+案由）   争议一案的申请材料，已收悉。经审查：发现本案不属于本委管辖范围。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关于“对不符合本规则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的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应当在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作出书面说明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之规定，特告知你（单位）向      （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会名称）      申请仲裁。
特此告知





                                                （仲裁委员会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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